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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修正後本校辦理委託及補助計畫經費提前動支暫借申請單

 有關修訂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委託及補助計畫經費

提前動支暫借申請單」1案，請轉知貴單位所屬人員，自

即日起依修正後表單辦理，請查照。

依據研發處110年11月8日第1101029005號核准簽案辦

理。

考量與民間團體產學合作計畫執行變數較多，惟計畫主

持人因執行計畫需要，於產學合作單位撥款前時有先行

聘任助理人員之情事，為利教師執行計畫並避免造成本

校財務支出或增加行政成本之可能風險，爰增修旨揭申

請單備註第3點及第4點。

檢附旨揭修訂後申請單1份，電子檔置於本校主計室網頁

(表單下載/計畫/共同性表單)，請逕予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
副本：本校主計室

校長 吳正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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